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科115學年度
支援教師業務說明及簡歷表
	教師
 業務
	教師A
	教師B

	內容
	1、 辦理本市「資訊科技課程」審查相關業務。
2、 辦理本市「科技人文養成計畫」及資訊素養與倫理媒材教育推廣相關業務。
3、 辦理教育部「數位學習深耕計畫」及「數位雙語學伴」等相關計畫。
4、 辦理學習載具採購事宜。
5、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 綜理教育部「數位學習推動精進方案」、重點學校、代理代課費、自主學習節、數位學習社群及入校入班（手把手）計畫等相關業務。
2、 綜理本市「載具使用率、MDM數據管理、載具數據異常處理」及MDM採購等相關業務。
3、 綜理教育部AI DI+計畫
4、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申請意願職務：
□ 教師A
□ 教師B
□ 兩者皆可，由局內安排

※檢核項目
	檢核項目
	自我檢核結果

	支援教師有無教師法第三十條各款情形之一。
	□有
□無

	支援教師為服務滿三年之合格教師(非代理教師)或本市儲訓合格之候用校長
	□符合
□不符合





備註：
一、	依據本局辦理教師參與行政訓練與支援作業原則辦理。
二、	本案適用對象：本市公立各級學校（含幼兒園）服務滿三年且現職未兼行政工作之合格教師及本市儲訓合格之候用校長。
三、	獲選至本局參與行政訓練計畫之教師公假支援期間，得支領強制休假補助費、休假補助費及未休假加班費。
四、	請注意參訓教師須為專任教師，其不得支領兼該校行政工作之主管職務加給、導師職務加給及特教教師職務加給等相關加給。

一、個人基本資料：
	(照片)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服務學校
	

	
	職  稱
	□主任  □組長  □教師  □其他：

	
	E-MAIL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M）        （H）

	
	任教職年資
（計算至本
年7月底止）
	


二、學歷：
	學校名稱
	院系科組別
	起訖時間
年月日～年月日
	畢(肄)業

	
	
	
	

	
	
	
	

	
	
	
	


三、經歷：
	服務學校
	職稱
	起訖時間
	教學年資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四、專長(或證照)
	項目
	說明

	
	


五、特殊事蹟
	項目
	說明

	
	

	
	

	
	


六、自傳(約600字)
	


備註：請以14號標揩體，直式橫書填寫，倘頁面不足請自行增加。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科 115 學年度   支援教師業務說明及簡歷表  

教師     業務  教師 A  教師 B  

內容  一、 辦理本市「資訊科技課程」審 查相關業務。   二、 辦理本市「科技人文養成計 畫」及資訊素養與倫理媒材教 育推廣相關業務。   三、 辦理教育部「數位學習深耕計 畫」及「數位雙語學伴」等相 關計畫。   四、 辦理學習載具採購事宜。   五、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 綜理教育部「數位學習推動精 進方案」、重點學校、代理代 課費、自主學習節、數位學習 社群及入校入班（手把手）計 畫等相關業務。   二、   綜理本市「載具使用率、 MDM 數據 管理、載具數據異常處理」及 MDM 採購等相關業務。   三、   綜理教育部 AI DI+ 計畫   四、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 申請意願職務：   □  教師 A   □  教師 B   □  兩者皆可，由局內安排     ※ 檢核項目  

檢核項目  自我檢核結果  

支援教師有無教師法第三十條各款情形之一。  □ 有   □ 無  

支援教師為服務滿三年之合格教師 ( 非代理教師 ) 或本 市儲訓合格之候用校長  □ 符合   □ 不符合  

      備註：   一、 依據本局辦理教師參與行政訓練與支援作業原則辦理。   二、 本案適用對象：本市公立各級學校（含幼兒園）服務滿三年且現職未兼行 政工作之合格教師及本市儲訓合格之候用校長。   三、 獲選至本局參與行政訓練計畫之教師公假支援期間，得支領強制休假補助 費、休假補助費及未休假加班費。   四、 請注意參訓教師須為專任教師，其不得支領兼該校行政工作之主管職務加 給、導師職務加給及特教教師職務加給等相關加給。    

